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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 

 

穗府行复〔2023〕4213 号 

 

申请人：何 XX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交通运输局。 

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二路 1 号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沈颖，职务：局长。 

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作出的粤穗

交运罚〔2023〕1（2023）09110034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（以下简称涉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，现已审查

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撤销涉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 

申请人称： 

2023 年 10 月 31日，申请人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营运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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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被申请人执法人员拦下，告知其于 2023 年 6月 25 日驾驶

粤 AXXXX78巡游出租汽车（以下简称涉案车辆）在广州白云

国际机场 T2航站楼出租车上客点有无正当理由拒载的行为，

要对其作出处罚。申请人认为，上述违法行为发生于 2023

年 6 月 25日，可为什么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0 月 31 日才作

出处罚。申请人作为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，每日载客量大，

对于事发的具体情况已记不清了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在现场

执法时也未给予其申辩的权利，只要求其在告知书和笔录上

签字，否则涉案车辆无法驶离机场出租汽车调度场。事发当

天，一名已上车的乘客要去附近的酒店，申请人为了使乘客

有更多的出行选择，出于好意提醒乘客该酒店可提供免费的

接送服务，乘客选择搭乘酒店的接送车而下车，申请人不构

成拒载。 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涉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所依据的

事实和法律错误，在执法中也存在“一刀切”的行为，限制

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申请人恳请复议机关依法重新认定，

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一、案件事实 

本案申请人是广州市 XX 出租车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涉案

车辆的驾驶员。 

2023 年 9月 8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在对涉案车辆驾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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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涉嫌违章的车载监控及卫星定位数据等材料进行检查时，

发现申请人于 2023 年 6 月 25 日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

站楼 B区出租车上客点有无正当理由拒载的违法行为。经查，

2023 年 6月 25日 20 时 1分，申请人驾驶涉案车辆在广州白

云国际机场 T1航站楼 B区出租车上客点时，4名乘客上车告

知其前往“前面那个空港公寓”，申请人与乘客确认是在机

场附近的空港公寓后，表示自己排队 7个小时，让乘客去 B1

乘坐网约车或者到楼上乘坐不排队的巡游出租汽车。乘客随

后下车，申请人最终未搭载乘客前往目的地。以上事实有视

频资料、卫星定位轨迹、《询问笔录》等为证。 

2023 年 9月 8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粤穗交运处告〔2023〕

0043015号《交通运输案件处理告知书》，直接送达申请人。

2023 年 10 月 17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粤穗交运违通〔2023〕

1(2023)09110034 号《违法行为通知书》，邮寄送达申请人。

申请人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。2023年 10 月 31日，被申请人作

出涉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决定给予申请人“责令改正，

处五百元罚款”的行政处罚，邮寄送达申请人。 

二、法律依据 

《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一条规

定：“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拒载或者中途终止载客。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：（一）乘客的要求不符合道路交通安

全规定，或者要求巡游出租汽车在禁止停车的地方停车上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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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的；（二）乘客携带管制器具或者爆炸性、易燃性、毒害

性、放射性、腐蚀性危险物品的；（三）乘客在上车前明确

表示不愿意按照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支付车费的；（四）乘客

在巡游出租汽车内吸烟、吐痰、扔杂物或者损坏车辆设施，

经劝阻无效的；（五）无人陪同的醉酒者、精神病患者乘车

影响安全驾驶的；（六）乘客殴打、辱骂驾驶员或者以其他

方式影响安全驾驶的。因本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情形中途终

止载客的，驾驶员应当采取适当措施，及时报告所属巡游出

租汽车经营者或者告知公安机关进行救助。”第五十四条第

六项规定：“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、第三十一

条、第三十三条规定，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：……（六）

不按照合理路线或者乘客要求的路线行驶、无正当理由中途

终止载客、未经乘客同意加载他人的，责令退还车费，处以

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，并可以暂扣《巡游出租汽车

驾驶员证》三日以上七日以下；无正当理由拒载的，责令改

正，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；……” 

三、答复意见 

本案中，申请人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 B 区出

租车上客点有无正当理由拒载的行为，违反了《广州市巡游

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，且根据《广州

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（穗交运规字〔2023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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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号），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违法情节（第一次查处），

被申请人依据《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》第五十

四条第六项的规定，给予申请人“责令改正，处五百元罚款”

的行政处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 

综上所述，为保护乘客合法权益，打击出租汽车行业恶

意服务行为，提升出租汽车行业服务品质，请维持被申请人

作出的涉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维护广州市出租客运秩序。 

本府查明： 

申请人系广州市 XX 出租车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涉案车辆

的驾驶员，持有被申请人核发的《广州市客运出租汽车驾驶

员服务资格证》，证号为 29XXXXB，涉案车辆为该公司所有，

使用性质为出租客运。 

2023 年 9月 8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对涉案车辆驾驶员

涉嫌违章的车载监控及卫星定位数据等材料进行检查，发现

申请人于 2023 年 6 月 25 日 20 时 1 分驾驶涉案车辆在广州

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 B 区出租车上客点时，有 4 名乘客

上车后告知其前往“前面那个空港公寓”，申请人与乘客确

认目的地是在机场附近后，表示自己在机场出租汽车调度场

排队 7 个小时，让乘客去 B1 乘坐网约车或者到楼上乘坐不

排队的巡游出租汽车。乘客随后下车，申请人最终未搭载乘

客前往目的地。 

2023 年 9月 8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对申请人进行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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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问，并制作《询问笔录》，申请人在笔录中签名。 

2023 年 9月 8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粤穗交运处告〔2023〕

0043015号《交通运输案件处理告知书》，直接送达申请人。 

2023 年 9 月 13 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涉嫌无正当理由

拒载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。 

2023 年 10 月 17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粤穗交运违通〔2023〕

1(2023)09110034 号《违法行为通知书》，书面告知申请人

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及其依法享有

陈述、申辩的权利，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邮寄送达申请人。

申请人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。 

2023 年 10 月 31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涉案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，认定申请人存在无正当理由拒载的违法行为，该行为

违反了《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一条的

规定，为第一次查处的一般违法情节，根据《广州市巡游出

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》第五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，按照《广

州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，决定给予申请人“责

令改正，处五百元罚款”的行政处罚，于 2023年 11 月 1日

邮寄送达申请人。 

2023 年 12 月 26日,申请人不服涉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受理。 

以上事实，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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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行政复议委托书》、委托代理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

份证》《广州市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资格证》、车载监

控视频、执法视频、《询问笔录》《送达地址确认书》《交

通运输案件处理告知书》《立案登记表》《案件处理意见书》

《违法行为通知书》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、快递单据及物流

信息截图、《行政复议申请书》等证据予以证实。 

本府认为： 

依据《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》第五条第一

款规定：“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巡游出租汽车客运

行业的管理工作，组织实施本条例。”被申请人作为本市交

通行政主管部门，依法具有对本市巡游出租汽车客运服务违

法行为进行查处的职权。 

依据《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一条

规定：“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拒载或者中途终止载客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：（一）乘客的要求不符合道路交通

安全规定，或者要求巡游出租汽车在禁止停车的地方停车上

下客的；（二）乘客携带管制器具或者爆炸性、易燃性、毒

害性、放射性、腐蚀性危险物品的；（三）乘客在上车前明

确表示不愿意按照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支付车费的；（四）乘

客在巡游出租汽车内吸烟、吐痰、扔杂物或者损坏车辆设施，

经劝阻无效的；（五）无人陪同的醉酒者、精神病患者乘车

影响安全驾驶的；（六）乘客殴打、辱骂驾驶员或者以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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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影响安全驾驶的。因本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情形中途终

止载客的，驾驶员应当采取适当措施，及时报告所属巡游出

租汽车经营者或者告知公安机关进行救助。”第五十四条第

六项规定：“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、第三十一

条、第三十三条规定，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：……（六）

不按照合理路线或者乘客要求的路线行驶、无正当理由中途

终止载客、未经乘客同意加载他人的，责令退还车费，处以

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，并可以暂扣《巡游出租汽车

驾驶员证》三日以上七日以下；无正当理由拒载的，责令改

正，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；……”巡游出租汽

车驾驶员无正当理由不得拒载，否则应当受到行政处罚。 

本案中，乘客上车后向申请人告知了目的地，申请人在

确认其目的地后以排队候客时间长为由拒绝搭载乘客前往，

且乘客没有《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一

条规定的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可以拒载的情形，因此申请人

的行为属于无正当理由拒载的违法行为。被申请人依据上述

规定及《广州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，认定申

请人的违法程度为一般，情节与危害后果为第一次查处，对

申请人作出“责令改正，处五百元罚款”的行政处罚，并无

不当。 

关于申请人辩称事发时间与执法时间间隔较长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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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六条

规定：“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，不再给予行政处罚；

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、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，上述期

限延长至五年。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前款规定的期限，从

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；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

的，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的违法行为

发生于 2023 年 6 月 25 日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9 月 8 日对

申请人进行调查，执法时间未超过行政处罚追责时效。 

关于申请人辩称被申请人未给予申辩权利的问题。本府

认为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0 月 17 日作出粤穗交运违通

〔2023〕1(2023)09110034 号《违法行为通知书》，书面告

知申请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及其

依法享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，同时告知行使权利的方式、地

址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等信息，并按照申请人在《送达地址

确认书》中填写的地址及电话向申请人邮寄，该《违法行为

通知书》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邮寄送达申请人，直至 2023

年 10 月 31日，被申请人才作出涉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

被申请人已为申请人行使权利预留了充足的时间，尽到了保

障申请人行使陈述、申辩权利的义务。 

关于为乘客提供酒店免费接送信息，乘客自行下车，申

请人的行为不构成拒载的问题。本府认为，乘客坐上涉案车

辆并告知目的地，实质上已考虑到巡游出租汽车出行所具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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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快捷、舒适的特点，作出了乘坐巡游出租汽车前往目的地

的选择。只要乘客不存在《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

例》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可以拒载的情

形，申请人就应及时提供搭载服务，无需告知乘客目的地酒

店可提供免费接送的信息。 

综上，申请人请求撤销涉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缺乏事

实和法律依据。 

本府决定：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

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交通运输局作出的粤穗交运罚〔2023〕

1（2023）09110034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 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


